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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11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21日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视频会议的形式

召开。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施伟光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高管人员列

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广西河

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施伟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任期与其在本届董事会任

期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魏一雪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与其在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新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相同。 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施伟光

委 员：魏一雪、江鲁奔、王海、杨载波（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叶志锋（独立董事）

委 员：魏一雪、王小丰、杨载波（独立董事）、侯昶（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侯昶（独立董事）

委 员：施伟光、魏一雪、杨载波（独立董事）、侯昶（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杨载波（独立董事）

委 员：施伟光、魏一雪、叶志锋（独立董事）、侯昶（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续聘江鲁奔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一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续聘卢勇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续聘谭宏高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

十一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谭宏高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内部审计工作需要，经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续聘刘显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5）。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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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的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21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B、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21日9:

15-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伟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3人， 代表股份130,729,2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9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4,493,5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8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1人，代表股份6,235,7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7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人， 代表股份6,235,7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人，代表股份6,235,7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73％。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代表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已修订并颁布实施，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下同）内容

进行修订。 修订完成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名称变更为《股东会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办理后续章程备案事项。 本次变更具体内容最终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意见为准。 授权的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章

程备案办理完毕之日止。

1、关于修订《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213,1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04％； 反对3,

40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16％；弃权1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9,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134％；反对3,40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24％；弃权115,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2％。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203,9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34％； 反对3,

40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57％；弃权1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659％；反对3,40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274％；弃权118,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201,4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14％； 反对3,

40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57％；弃权1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07,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58％；反对3,40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274％；弃权121,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6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二）《关于修订、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191,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39％； 反对3,

40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33％；弃权1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98,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670％；反对3,40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777％；弃权134,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5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2、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196,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77％； 反对3,

404,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39％；弃权1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03,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3472％；反对3,404,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889％；弃权128,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3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203,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31％； 反对3,

400,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08％；弃权1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0,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594％；反对3,400,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247％；弃权125,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5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196,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77％； 反对3,

40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71％；弃权1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03,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3472％；反对3,40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578％；弃权124,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5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5、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171,1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83％； 反对3,

42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36％；弃权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77,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399％；反对3,42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026％；弃权128,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7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三）《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施伟光先生、魏一雪先生、江鲁奔先生、王海先生、王小丰先生、覃

宝明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得票数（股）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施伟光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4,554,799 95.2769% 是

3.02 选举魏一雪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6,534,217 96.7910% 是

3.03 选举江鲁奔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4,524,701 95.2539% 是

3.04 选举王海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4,526,207 95.2550% 是

3.05 选举王小丰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4,524,698 95.2539% 是

3.06 选举覃宝明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4,527,203 95.2558% 是

（四）《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杨载波先生、叶志锋先生、侯昶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侯昶先生近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得票数（股）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杨载波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4,575,892 95.2930% 是

4.02 选举叶志锋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4,534,965 95.2617% 是

4.03 选举侯昶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4,506,759 95.2401%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长嘉、黄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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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 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施伟光先生（董事长）、魏一雪先生（副董事长）、江鲁奔先生、王海先生、王小丰先

生、覃宝明先生

2、独立董事：杨载波先生、叶志锋先生、侯昶先生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及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且三名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以上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

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

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披露的《广西河池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的附件。

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施伟光 魏一雪、江鲁奔、王海、杨载波

审计委员会 叶志锋 魏一雪、王小丰、杨载波、侯昶

提名委员会 侯昶 施伟光、魏一雪、杨载波、叶志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杨载波 施伟光、魏一雪、叶志锋、侯昶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

集人叶志锋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要求。 上述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江鲁奔先生

财务总监：卢勇帐先生

董事会秘书：谭宏高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审计委员会

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

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谭宏高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778-2266867

办公传真：0778-2266882

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六甲街 40�号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邮箱：hhgfthg@126.com

四、公司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情况

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刘显女士

刘显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 任职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其他说明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郭益浩先生、薛有冰先生因任职已满六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郭益

浩先生、薛有冰先生自第十一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任期届满离任，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董事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

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第十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22日

附件：

卢勇帐：男，1976年9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级会计师。 2000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历

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2017年11月至2020年4月任河

池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5月至今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卢勇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卢勇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谭宏高：男，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97年7月至2013

年5月历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监测部技术员、副部长、部长，2013年5月至2024年5月任广西

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2016年7月至2024年5月历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综合

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24年5月至2024年12月任河池鑫远投资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2025年1月

至今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综合办公室主任。

谭宏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谭宏高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显：女，1986年9月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获得职业药师资格证

书、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证书、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证书。历任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员，重庆莱美隆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主管，重庆三立堂中药制药有限公司质管部经理。现任重

庆南松凯博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部副经理，主要负责体系内审、管理评审、客户及供应商审计等工

作。 2024年5月至今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刘显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

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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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06.50万股，约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4%。

2、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86元/股（调整后），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3、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809,299,376股减少至1,803,234,376股。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

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河

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或“《激励计划》” ）的规定和公

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河

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制订〈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制订〈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对本次激励计划分别出具了相应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法律意见书。

2、2024年1月19日至2024年1月28日，公司内部公示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将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信息予以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

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4年2月8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2月7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河北省国资委” ）《关于〈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所属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实

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报告〉的意见》，河北省国资委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4年2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制订〈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制订〈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河北建投能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4年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及

授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对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

授予相关事项分别出具了相应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

6、2024年3月11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7、2025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分别出具了

相应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回购资金来源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1、因激励对象离职而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第八章本激励计划的终止、变更及激励对象异动处理” 之“三、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变化的处理方

式”的规定，“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的，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激励对象当年已达到解

除限售时间和业绩考核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除限售，尚未达到解除限售时间和业绩考核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

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主动辞职的， 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

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孰低值进行回

购注销” 。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5名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 根据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该6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应回购注销该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

2、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而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公司业绩考核目标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2024年公司归母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3.5%，且不低于行业均值水平；

（2）以2022年营业利润为基数，2024年营业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40.31%，且不

低于行业均值水平；

（3）2024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不低于59万元/人。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 《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公司归母净资产收

益率不低于3.5%，但低于行业均值水平。

鉴于公司2024年度的业绩指标未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对应的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予以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24,000股， 约占本激励计划实

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14%，约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013%。

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237,000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实

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1.34%，约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131%。

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而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5,804,000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实际授予

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2.84%，约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208%。

综上，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06.50万股，约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4%。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项，在计算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时对所适用的授予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1、调整事由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024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4年6月19日，公

司披露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的总股本1,809,299,376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8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144,

743,950.08元。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5年6月12日，公

司披露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3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235,208,918.88元。

2、调整方法

鉴于公司2023年、2024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

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3、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1）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

场价格的孰低值进行回购注销，确定回购价格为2.86元/股。

（2）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人员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86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

款利息之和。

（3）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而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86元/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最终支付的回购金额将以本次回购注销手续办理时的实

际情况为准。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目前的1,809,299,376股减少至1,803,234,376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19,248,500 39.75% -6,065,000 713,183,500 39.5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0,050,876 60.25% - 1,090,050,876 60.45%

三、股份总数 1,809,299,376 100.00% -6,065,000 1,803,234,376 100.00%

注：表中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表中“比例” 为四

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

上市条件。本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公司管理团队将

继续勤勉尽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6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以及公司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公司回购注销对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06.50万股，并调整回购价格，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与核心

骨干的勤勉尽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回购注销。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相关事项已取得了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对象、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激励计划》《公司章程》及授予协议的相关规定；公司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已履行了《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现阶段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相关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已履行必要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同时，公司本次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八、备查文件

1、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之法律意见书；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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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25年7月17日分别以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十

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5年7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本届监事会现有监事5人，全部参与

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通讯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

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6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以及公司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

条件未成就，公司将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606.50万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

监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与核心骨干勤勉尽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详情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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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7月17日分别以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5年7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本届董事会现有董事9人，全部参

与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通讯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董事秦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为止。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议案》。

根据《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鉴于6名激

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以及公司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共计606.50万股，并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目前的1,809,299,376股减少至

1,803,234,376股。

上述事项详情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副董事长王剑峰先生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三、备查文件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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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7月21日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剑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356名，代表股份1,219,957,9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271%，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1名，代表股份1,175,905,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923%；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355名，代表股份44,052,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8%；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355名，

代表股份44,052,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8%。

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有：王剑峰先生、邓彦斌先生、李国栋先生、赵丽红女士、孙正运先生；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

监事有：李健先生、赵建群先生。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敬晓丹律师、廖婉婷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进行了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秦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赞成1,219,621,979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25%；反对228,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秦刚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43,716,02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73%；反对228,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176%；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452%。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敬晓丹律师、廖婉婷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大会形成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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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理由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

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河

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鉴于6名激励对象

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以及公司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606.50万股，并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该事项详情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公告》。

完成上述回购注销后， 公司总股本由1,809,299,376股减少至1,803,234,376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809,

299,376元变更为人民币1,803,234,376元， 具体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

总数为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的相

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

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7月21日起45日内（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以邮寄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联系人：尚洁

3、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裕园广场A座

4、电话：0311-85518812

5、传真：0311-85518601

6、邮政编码：050051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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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7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东一路一号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2,046,5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2,046,5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71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71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冯志峰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姜晓会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064 99.9826 9,294 0.0128 3,240 0.0046

2.0、《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419 99.9830 9,239 0.0128 2,940 0.0042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419 99.9830 9,239 0.0128 2,940 0.0042

2.03、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419 99.9830 9,239 0.0128 2,940 0.0042

2.04、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419 99.9830 9,239 0.0128 2,940 0.0042

2.05、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419 99.9830 9,239 0.0128 2,940 0.0042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14,419 99.9553 29,239 0.0405 2,940 0.0042

2.0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419 99.9830 9,239 0.0128 2,940 0.0042

2.08、议案名称：《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419 99.9830 9,239 0.0128 2,940 0.0042

2.09、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14,419 99.9553 29,239 0.0405 2,940 0.0042

2.10、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14,419 99.9553 29,239 0.0405 2,940 0.0042

3.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34,364 99.9830 9,294 0.0128 2,940 0.004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冯志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974,150 99.8994 是

4.02 《选举孙统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974,149 99.8994 是

4.03 《选举刘广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971,647 99.8959 是

4.04 《选举张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971,646 99.8959 是

4.05 《选举石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971,646 99.8959 是

5.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李红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1,971,647 99.8959 是

5.02 《选举夏建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1,971,647 99.8959 是

5.03 《选举梁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1,973,150 99.898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5年

-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6,054,738 99.7983 9,294 0.1531 2,940 0.0486

4.01

选举冯志峰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994,524 98.8058

4.02

选举孙统帅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994,523 98.8058

4.03

选举刘广红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992,021 98.7646

4.04

选举张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992,020 98.7645

4.05

选举石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992,020 98.7645

5.01

选举李红滨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992,021 98.7646

5.02

选举夏建波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992,021 98.7646

5.03

选举梁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993,524 98.78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3、议案4和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刚、詹雅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精诚律师认为，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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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

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7月21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冯志峰先生、孙统帅先生、刘广红先生、张建军先生、石磊先生担任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夏建波先生、梁枫先生、李红滨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了王忠玉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其中独立董事任期还需同时满足连续任职不得超过6年的规定。

上述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和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和《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二）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2025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冯志峰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同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及召集人（主任委员）。 董事会各委员

会具体成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专门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夏建波、梁枫、石磊 夏建波

提名委员会 夏建波、梁枫、冯志峰 夏建波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梁枫、夏建波、冯志峰 梁枫

战略委员会 冯志峰、张建军、李红滨 冯志峰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主任委员）均为独立董事，且成员中有半数以上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主任委员）夏建波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主任委员）的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同时，独立董事任期还需满足连续任职不超过6年的规

定。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8）。

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2025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冯志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任孙统帅先生、刘广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姜晓会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徐昕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

务总监），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姜晓会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

三、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情况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严章祥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同意聘任黄海浪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

计负责人，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四、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及监事会取消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胡云林先生、武泽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其中胡云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武泽东先生继续在

公司下属子公司任职；张建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继续担任公司总工程师、高凌研究院院长，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姜晓会女士

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时，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

权。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将持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在任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各位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珠海南屏科技工业园屏东一路1号

传真：（86-756）8683111

电话：0756-8683888

邮箱：ir@comleader.com.cn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附件：

冯志峰先生，出生于1974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1999年7月至2000年12月，任中国石化集团第二建设公司技

术员；2001年1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销售管理部经理、运营总监、研发总监、副总经理；2016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12

月至今，任高凌技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6月至今，任信大网御执行董事；2025年4月至今，任信大网御总经理；2020年9月至今，任上

海红神董事长、总经理；2021年2月至2025年2月，任南京高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2025年7月21日，冯志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通过珠海横琴新区资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1,330,

000股，持股比例1.0293%。 冯志峰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统帅先生，出生于1976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0年8月至2001年2月，任伟创力科技（珠海）有限公司工程

部CAD/CAM工程师；2001年10月至2002年6月，任广州康威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主管；2002年7月至2012年3月，在珠海高凌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历任单板工程师、单板主管、整机主管、军网办服务中心主任、客户经理、军网办副总经理；2012年3月至2016年12月，任中兴软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企高级客户经理；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任北京弘新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2017年8月加入公司，历任政府事

业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子公司信大网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2025年7月21日，孙统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珠海横琴新区资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980,000股，

持股比例0.7578%；通过珠海横琴新区曲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280,000股，持股比例0.2165%。 孙统帅先生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广红先生，出生于197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任顺霸发展（珠海）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2001年3月至2002年3月，任珠海新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终端事业部销售经理；2002年4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客户经理、河南办事

处副总经理、河南办事处总经理、华中大区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23年1月至今，任高凌技术

总经理。

截至2025年7月21日，刘广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珠海横琴新区资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1,120,000

股，持股比例0.8661%。刘广红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姜晓会女士，出生于198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 2009

年9月至2012年8月，任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会计师；2012年8月至2015年5月，任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2015年6月加入

公司，历任公司会计师、会计主管、财务部经理；2020年9月至今，任子公司上海红神监事；2020年5月至2025年7月任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

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2025年7月21日，姜晓会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珠海横琴新区资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140,000股，

持股比例0.1083%。 姜晓会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徐昕华先生，出生于1981年5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8年9月至2023年4月，任职于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历任总账会计、会计主管、会计经理、审计经理；2023年5月至2023年7月，任职于珠海安生医药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23年8月至

2023年12月，任职于珠海中京元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任高级财务经理；2024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财务管理部经理。

截至2025年7月21日，徐昕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严章祥先生，出生于198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 2008年7月至2022年8月，任职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审计员、审计组长、稽查组长、投资专

员、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2022年8月加入公司，历任证法事务部副经理，现任证法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2025年7月21日，严章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禁止

任职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海浪女士，出生于1979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学历，中级会计职称。 2004年

11月至2012年1月，任花旗数据处理（上海）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客服；2012年3月至2016年5月，任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会计；

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任星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9年9月至2022年4月，任广东九朵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22

年12月至2024年6月，任广东碳语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24年6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截至2025年7月21日，黄海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禁止

任职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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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开展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

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王忠玉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

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王忠玉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王忠

玉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附件：

王忠玉先生，出生于1990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7年6月至2020年3月，任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系统工程师；2020年3月至2020年9月，任北京世冠金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解决方案工程师；2020年9月加入公司任产品市场一部副经

理；2022年3月至今任子公司河南信大网御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经理；2024年5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2025年7月21日，王忠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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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合肥中电科国元直投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中电科国元” )持有公司股份646,5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由该等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6月25日，公司披露了《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减持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因股东资金需求，公司股东中电科国元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646,559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不超过0.50%，上述减持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中电科国元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截至2025年7月18日，股东中电科国元通过集中竞

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46,5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中电科国元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646,559股

持股比例 0.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0,231股

其他方式取得：556,328股

注：该表中“其他方式取得”指中电科国元基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中电科国元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6月25日

减持数量 646,559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18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646,559股

减持价格区间 19.80～21.35元/股

减持总金额 13,193,675.96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5%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5%

当前持股数量 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